附件2

联合制作节目内容总体规范

1.集数要求。每个策划主题要至少联合制作10集（期）节目，各参与台要制作至少两集（期）节目。
2.时长要求。对于电视专题片、纪录片、广播剧：单个节目时长不得少于5分钟，各策划主题全部节目最短节目和最长节目时长差异不得大于3分钟；对于短视频：单个节目时长不得少于2分钟。
3.元素要求。每个策划主题节目的元素要基本保持一致。如节目片头、片尾、同期声、配音、挂角、字幕条、上滚字幕等。
4.片尾要求。节目片尾要显示全省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彩色标识、“本节目参加全省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‘共享·联合·提升’行动”的文字（可分行显示）和本小组所有参与台的名称文字或台标图案，具体呈现方式由各小组自行制定。
5.推广要求。各节目联合制作小组须创作至少于2个版本的宣传片花，时长为30秒和1分钟。须制作不少于5个配合新媒体发布的音视频或H5页面内容。具体制作单位由牵头台负责安排。
[bookmark: _Hlk13122802][bookmark: _GoBack]6.上传要求。填写节目名称格式为策划主题名称加本集节目标题，并用中括号分隔，如[百年回响]XXXX节目。节目上传时，须填写各策划主题的总体节目简介、分集节目简介和解说词，并加注本小组策划主题名称标签等编目信息。
7.禁止内容。制作节目不得为新闻报道的素材，严禁出现新闻主播或主持人的画面。节目画面上不得出现各台台标和与节目内容无关的字幕、角标等其它元素。


— 2 —
— 1 —
